(本欄申請人免填）案號：	收件日期：	收件者(公所)：



彰化縣育有未滿2歲兒童育兒津貼申請表
(申請前請參閱表後申請說明，並以正楷中文書寫)

(115.1版)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本津貼為申請制，請以「掛號郵寄」或「臨櫃辦理」向兒童戶籍地公所提出申請。兒童戶籍地址
鄉鎮市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申請人實際居
住地址
□同上列兒童戶籍地址
□其他，請詳填：
公文送達地址
(請填寫可收掛號郵件地址，未填者依兒童戶籍地址寄送；公文送達地址如有變動，請於變動當下通知受理本津貼申請之公所，以利重要訊息寄送)
□同上列兒童戶籍地址  □同上列實際居住地址
□其他，請詳填：








一、申請人(兒童雙親雙方、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及兒童基本資料：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兒童排行序(擇一勾選)

(居留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
年
月
日
育兒津貼金額為:
第1名子女 5,000元/月第2名子女 6,000元/月
第3名(含以上)子女  7,000元/月
*勾選兒童子女排序
（詳注意事項）
(父/母/監護人/
實際照顧者)














(父/母/監護人/
實際照顧者)














(兒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以上，第	名
(兒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以上，第	名
(兒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以上，第	名


兒童排行序注意事項
1、勾選第1名子女者，不加發本津貼，核定機關不主動查調相關資料。
2、勾選第2名、第3名以上子女者排序注意：
(1) 指戶籍登記為同一父或母的我國籍子女，且依出生年月日排序計算之子女。
(2) 收養子女、再婚子女、同一父或母所生因故未於同一戶籍內，均列入排行計算。 (3)雙親再婚重組家庭者，得視兒童之監護權或實際照顧情形，依其出生年月日次序
計入子女排序計算。
(綜上其子女經法院裁定出養者不可計算兒童之排序，本津貼不主動加發子女之排序)
※經審核通過後，兒童排序因兒童收養或認領、申請人結婚、離婚或子女扶養義務重新約 定等親屬關係變動致有異動時，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重新提出申請，經審核符合發放資格者，自重新申請月份發給。
匯款郵局帳號
戶名：	郵局局號：□□□□□□-□	帳號：□□□□□□-□
· 聯絡人一(□父/□母/□監護人/□實際照顧者)：ˍˍˍˍˍˍˍˍˍˍ連絡電話：(住家)ˍˍˍˍˍˍˍˍˍ  (手機)ˍˍˍˍˍˍˍˍˍˍˍ
· 聯絡人二(□父/□母/□監護人/□實際照顧者)：ˍˍˍˍˍˍˍˍˍˍ連絡電話：(住家)ˍˍˍˍˍˍˍˍˍ(手機)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電子郵件：	(□父/□母/□監護人/□實際照顧者)



二、依申請家庭類別不同，申請人應檢附以下之相關文件
應備文件
以下文件如為影本者，須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簽章
□本申請表
□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申請人一方為在臺無戶籍之外籍人士者，請檢附居留證或護照)
□申請人(雙親、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受補助兒童戶籍資料及第2名(含)子女以上身分證明文件
(3個月內之詳細記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申請人其中一方或兒童之郵局帳戶封面影本

選備文件
申請人如具「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之情事，依實際狀況檢附相關文件：
□警察受(處)理查詢人口案件登記表之收執聯影本	□在監執行證明
□保安處分處所執行證明書	□暫時／通常保護令影本
□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影本或警察處理家暴事件之相關證明文件
□足以證明申請人為實際照顧者之文件	□其他：





切結事項
申請人提出申請時，應檢附前開應（選）備文件供審核，並切結申請當時符合下列情事：
1. □該名兒童(申請當日)未滿2足歲及未經政府公費安置。
□該名兒童未接受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
2. 申請人有義務主動提供本津貼審查所需正確相關資料；並同意受理單位調閱戶籍、出入境紀錄及申領他項福利等資料據以審查。
3. 申請人勾選子女數若與實際不同致本所核定金額較低，將以申請人重新提供佐證資料依申復月份調整本津貼金額，不得要求追溯已撥款月份之差額。
4. 申請人已詳閱並確實瞭解申請相關規定，並親自勾選及確認受補助兒童之排行序，倘所提供資料不實，須自負法律責任，並返還已領取之津貼；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者，由核定機關以書面命申請人自處分文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繳還；屆期未繳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5. 申請人申請本津貼，已確實詳閱申請說明；如為代申請，受委託人亦會轉知/交委託人。
*申請人(父/監護人/實際照顧者)  ：	 (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母/監護人/實際照顧者)  ：	 (簽名或蓋章)
委託(授權)代申請  (若由他人代送者，應簽署本欄，若掛號郵寄或親送者免填)
委託人(即申請人)茲已瞭解並將申請育兒津貼事宜委託(授權)受委託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關係<必填>：	）代辦，如有糾紛致影響申請人權益，概由委託
人自行負責  (代辦者申請人雙方及代辦者皆須攜帶證件)。
























三、免費育兒指導服務(必填)是否有需求
1. □親職諮詢
2. □到宅育兒指導(可複選)：□親職示範□餐點預備□環境安全指導□家務指導
3. □考慮中
4. □無需求
勾選1~3者,將由社會局(處)或育兒指導服務單位指派專人與您聯絡





四、核定機關核定結果(以下欄位申請人免填)	核定日期：	年	月	日依據衛生福利部發布之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進行審核，結果如下：
□符合資格	兒童排行序□第1名□第2名□第3名以上；核定區間:	年	月至	年	月
□不符合資格	理由：□兒童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兒童接受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其他
核章欄
承辦人
課長
主任秘書
鄉鎮市長







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請說明
(摘錄自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發放對象
本津貼發放對象為我國籍之未滿2歲兒童，請領當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 。
(二)  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三)  未接受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
所稱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指與政府簽訂合作契約之居家托育人員、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托嬰中心。

申請資格
一、本津貼之申請，應由兒童之雙親雙方或監護人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實際照顧之雙親一方提出申請：
(一)  雙親一方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6個月以上。
(二) 雙親一方處1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1年以上，且在執行中。
(三)  雙親離婚而未協議由其中一方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四)  有家庭暴力或其他變故。
(五)  未婚生子之婦女。
二、兒童之雙親雙方或監護人具前項各款情況或其他特殊情形，致實際上未能照顧兒童者，得由實際照顧兒童且與兒童共同居住之人舉證後申請。





申請人應配合事項
一、經審核發放規定者，申請人應配合事項：
(一)核定機關應將審核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申請人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30日內檢附資料提出申復。申請人逾期提出申復者，不予受理。
(二)經審核通過後，兒童排序因兒童收養或認領、申請人結婚、離婚或子女扶養義務重新約定等親屬關係變動致有異動時，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重新提出申請，經審核符合發放資格者，自重新申請月份發給。
(三)經審核符合資格者，其津貼依下列規定發放：
1. 兒童出生當年度申請者，追溯自出生月份起發給。
2. 未於兒童出生當年度申請者，追溯自申請當年度符合資格月份起發給。但兒童於每年11月2日至12月31日期間出生，且於出生後60日內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並提出申請者，得追溯自出生月份發給。
(四)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者，由核定機關以書面命申請人自處分文書送達之次日起30內繳還；屆期未繳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二、申請人應配合事項：
(一)申請人檢附之證明文件、資料，若有虛偽不實，須自負法律責任，並返還已領取之本津貼。
(二)為查核兒童及申請人申請資格，核定機關得向有關政府機關查調戶籍等資料，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配合查核，申請人不得拒絕。
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申請人應於事實發生日起30日內主動向原核定機關申報：
(一)  兒童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6個月以上。
(二)  兒童經出養或認領。
(三)  申請人結婚、離婚或子女扶養義務重新約定等親屬關係變動。
(四)  兒童接受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
(五)  兒童經政府公費安置。
申請人未配合前項各款規定，經核定機關知悉者，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廢止原核准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已領取本津貼之全部或一部，並得以扣抵本津貼或未滿二歲兒童托育
準公共化服務費用政府協助支付金額方式辦理。
提醒事項
一、如經核定機關審核文件未備齊者請書面通知申請人於14個工作天內補正，並以申請人檢附完整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屆期仍未補正者，核定機關應以書面駁回之。
二、育兒津貼停止發放後不會自動恢復發放本津貼，爾後若符合補助資格(如：未領準公共托育補助
、監護權異動)，請向兒童戶籍所在地區公所重新申請，以免權益受損。三、本津貼為每個月最後一日入帳，並不受假日影響。



























彰化縣	鄉/鎮/市公所-受理育有未滿2歲兒童育兒津貼申請證明
(僅適用臨櫃申請)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是否已備齊申請資料
□是	□否
兒童姓名

兒童身分證字號

※審核結果由公所郵寄核定通知書通知申請人，請申請人務必確認審核結果，如有疑義，應自處分
書送達翌日起30日內，檢具相關佐證資料向核定機關提起申復。逾期提起申復者，不予受理。




公所收件章/日期:本頁請申請人留存

